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

晋政发〔2016〕5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精神，解决我省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

长期照护困难，省人民政府决定全面建立我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以下简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坚持城乡统筹、公平公开、动态管理的原则，按照补贴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的要求，逐步提标扩面，建立科学合理的调整机制。

二、补贴范围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

补贴对象由原来城乡低保家庭中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贫困残疾人，扩大到城乡低保

家庭中的所有持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

出，补贴对象由原来城乡低保家庭外残疾等级为一级的残疾人，扩大到所有残疾



等级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

重度残疾人。

三、补贴标准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 4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50

元。

（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 4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50

元。

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残疾人的不同困难程度制定分档补贴标准。已实施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市、县（市、区），超出补贴范围或高

于此标准的，可按原规定执行。

四、补贴方式

残疾人两项补贴采取残疾人自愿申请、有关部门逐级审核、定期复核的办法。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由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县级残联

负责发放。各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申请审核补贴发放办法。必须做到及时规

范、透明便捷。

五、经费保障

残疾人两项补贴经费由省、市、县（市、区）财政按比例负担，其中省财政

承担 50%，市、县（市、区）财政承担 50%，市县具体承担比例由各市确定。

六、政策衔接

（一）城乡低保家庭中的一级、二级残疾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



（二）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等福利性生活补

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津

贴）、护理补贴（津贴）；

（三）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四）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受残

疾人两项补贴。

七、工作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严格执行补贴范围和要求，严格按照残疾人评定标准评估鉴定、审核发证。严禁

弄虚作假，严禁挤占、挪用、套取补贴资金，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将采

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发证及补贴情况进行抽查和督查，对违规者将严肃追责。

残疾人两项补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16 年 1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